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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文  件 

 
大会 － 第 39 届会议 

技术委员会 

议程项目33：航空安全和空中航行监测和分析 

须制定标准以支持无人机系统(UAS)有序运行 

(由国际机场理事会、民用航空导航服务组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航空工业协会国际协调委员会、  
航空公司飞行员协会国际联合会、空中交通管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 

国际飞机业主和飞行员协会理事会提交) 

执行摘要 

在对飞机和机场的检查和监测、渔业活动、农田耕作、灾情处置、执法巡逻、消防巡护、快件寄

送等民用领域，无人机系统(UAS)的应用正在不断扩大，满足各类不同需求。越来越多的无人机也被

应用于个人娱乐项目。随着无人机应用的推广，无人机在机场附近与飞机危险接近事件的数量也大幅

增加。本文件将重点关注商业和个人娱乐用途的无人机系统。 

行动：提请大会： 

请求国际民航组织扩展小型无人机系统顾问小组(SUAS-AG)的业务范围和管理权限，以便： 
a) 研究无人机运行对民用航空运行的安全、安保和工作效率所产生的影响和带来的风险，特别

是由无人机撞击带来的风险； 
b) 制定基础的标准和定义以确保全球民航法规在无人机安全使用方面保持一致； 
c) 明确以下要求，即由各国收集飞机运行中因无人机而产生的危险和风险数据，且各国应分享

关于目击无人机和无人机危险接近事件的报告；同时 
d) 明确对各国的法规要求，将无人机驾驶员的充分培训和安全意识纳入本国法规，所有无人机

制造者(公司或个人)都应无条件遵守。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全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小型无人机系统顾问小组工作范围的扩大以及之后处理标准和建议措施的工作需要投

入成本 

参考文件: Doc 10046：第二次高层安全会议的报告(2015年)2/1号建议 

                                                      
 1.中文、英文、阿拉伯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版本由IATA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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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除了军事应用以外，由于价格适宜和灵活易得，无人机在不同的民用领域的应用日益扩大，

其中包括对飞机和机场的检查和监测、渔业活动、农田耕作、灾难处置、执法巡逻、消防巡护、快件

寄送等。同时，在娱乐休闲活动中，无人机的使用也日增月盛。 

1.2 为实现安全目标，本文件将重点关注商业和个人娱乐用途的无人机系统；但也应在适当时对

无人机的其他用途例如机场监测、灾情处置、执法巡逻、消防巡护等进行考量。 

1.3 无人机驾驶员通常情况下不具备在航空安全和安保措施方面应有的知识水平。这就增加了民

用航空的运行风险。 

1.4 国际民航组织在 2014 年成立了远程驾驶航空器系统(RPAS)专家组，以便在维持现有的载人

航空的运行安全水平的同时，将远程驾驶航空器更为安全高效地融入非隔离的空域和机场的使用中。

该专家组的工作要点就是确保远程驾驶的航空器在管制空域运行时遵守仪表飞行规则(IFR)。 

1.5 国际民航组织近期成立了小型无人机系统顾问小组(SUAS-AG)，其业务范围不同于远程驾驶

航空器系统专家组。该顾问小组主要致力于为各国整合无人机领域的最佳运行措施和培训措施.，而这

些国家在无人机运行方面普遍存在立法和普法需求。 

2. 详述 

2.1 提交此工作文件的行业伙伴非常欢迎国际民航组织在解决与无人机有关的优先事项和业界担

忧上付出的努力。此前，小型无人机系统顾问小组就已是必不可少。与此同时，我们的共识是该顾问

小组目前的职权范围已远远不能满足不断涌现的工作需求。 

2.2 虽然有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来管理无人机运行，并开展了安全教育，但行业的普遍担忧依

然存在：除非此类立法和管理迅速高效、协调一致、执行到位，否则必将出现对民用航空产生重大影

响的无人机安全事故。 

2.3 在 2014 年至 2016 年间，在飞机和机场极近距离内发现无人机运行的事件报告急剧增多。在

对主要来自北美洲的 6 个官方渠道的安全报告进行评审后，可以观察到。 

2.4 无人机和商用飞机之间的撞击和危险接近与操作高度以及与机场之间的距离没有必然联系。 

2.5 这些安全事件共同之处就在于未遵守规定流程和民航规章。 

2.6 在理论上，如果未受法规约束，一台无人机可以无限制飞行甚至飞出视线以外。大疆精灵 3
型号无人机可以爬升至 1640 英尺（500 米），之后才可能失去与远程控制站点之间的联络。顾客定制

的消费级无人机甚至还能飞得更高。 

2.7 在机场附近未经授权操作无人机绝不是运行整合的问题。真正应该研究的是如何在无人机可

能给民用航空运行造成巨大安全威胁的空域有效地禁止无人机未经授权擅自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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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一些国家正在引入空域评估以识别空域分区。因此在机场、直升机机场、医院和核电站等设

施地点附近将出现“无人机禁飞区”。 

2.9 现在许多国家已颁布了一些与无人机相关的法规。通常情况下此类法规的基本理念是相同的，

但不同国家规章在无人机重量限制、与机场之间的距离和操作高度这些方面的细微差异仍然限制了无

人机产业有效地教育客户们安全、合法驾驶的能力。 

2.10 由于无人机有可能在机场附近飞行，且无人机驾驶员可能不熟悉相应的安全风险或者不了解

民航运行和相关法规，无人机实际上是对民用航空的一大威胁。 

2.11 虽然国际民航组织的公认职权范围是国际民用航空，但芝加哥公约第 44 条款提到有必要

“确保全球范围内的国际民用航空安全有序的发展”。鉴于现有的安全报告包含了由载人飞机和无人

机之间的撞击和危险接近事件、以及由此导致的机场运行临时中断事件的证据，我们认为国际民航组

织有必要建立或整合参考标准，从而为各国提供共同的法规框架，并通过国际民航组织普遍安全监督

审计计划(USOAP)的持续监测方法（CMA）来验证其合规性。 

2.12 提交此工作文件的行业伙伴充分了解管理无人机运行的法律法规都是各国的国内法。但鉴于

无人机为国际民用航空运行带来了潜在安全风险和影响，国际民航组织在此问题上应具有最高权威性，

以确保有关标准的可行性和一致性。 

2.13 当前的经验表明：无人机运行类型繁多、性质多变，因此不可能制定出适用于所有运行类型

的解决方案。国际民航组织的小型无人机系统顾问小组的专业意见将为提供具体指南打下基础，这些

指南可根据环境和需求做出调整。 

2.14 上述行业伙伴非常了解无人机对全球经济的有益之处。但无人机的应用不能以折损载人飞机

的运行安全为代价，毕竟后者是全球范围内众多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因此我们呼吁国际民航组织在

民航安全领域继续推动潮流、解决无人机问题的同时，也为欣欣向荣的新兴经济形态留下合理的发展

空间。 

3. 结论 

3.1 随着无人机系统应用在商业和个人娱乐方面的迅猛发展，无人机运行对国际民用航空造成的

安全风险正在与日俱增，因此仅仅向各国提供指导意见必然无法满足要求。国际民航组织有必要制定

标准和建议措施以使各国立法协调一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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